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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以案释法】某公司对某市交通委员会信息公开的行政诉讼案

【基本案情】

原告：某公司

被告：某市交通委员会

原告某公司2017年8月向被告某市交通委员会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要求获取
“业务管理系统中某编号的汽车租赁经营资格证全部211条信息”的政府信息。被告根
据信息公开相关规定依法对该申请进行了审查，认为其提出的申请内容不明确，遂于
2017年9月向原告作出了政府信息公开补正告知书。后原告一直未补正。原告认为其提
出的申请指向非常明确，无需补正，在此情形下被告仍要求其补正，明显违反了信息公
开相关规定，于是直接就该补正告知书向某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【司法裁判】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《某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》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，申请人提出政
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当有明确的内容，包括能够据以指向特定政府信息的文件名称、文号
或者其他特征描述。申请信息公开应当符合“一事一申请”原则，鉴于原告申请使用概
括性用语，某市交通委员会认为内容繁多，指向不明的理由成立，要求原告补正，事实
清楚，适用法规正确，其作出补正告知的程序也无不当之处。法院最终作出判决，驳回
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
【焦点问题评析】

一、被告补正告知程序是否合法正当。本案原告申请的政府信息汽车租赁经营资格
包括企业的经营许可信息和车辆的营运资格信息，且许可主体不同。原告提出的申请中
包含有“全部”等概括性用语，致使申请的信息项目繁多，内容不清，无法指向某一特
定的政府信息，不符合原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和《某市政府
信息公开规定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。据此，被告才向原告作出补正告知书，指出由于申

欢迎使用交通智搜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0246

http://www.mot.gov.cn/

